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保安服务采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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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82406432]1、校院概况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与上海行政学院实行“两块牌子、一套机构”的办学体制，是市委直接领导下培养党员领导干部和理论干部的学校，是市委的重要部门，是上海市培训轮训党员领导干部的主渠道，是党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上海行政学院是上海市培训公务员、培养公共管理人员和政策研究人员、开展社会科学研究和决策咨询的机构，是上海市人民政府直属单位。
党校设本部和校区，地址为：徐汇区虹漕南路200号（本部）,徐汇区虹漕南路123号（本部），徐汇区梅陇路161号（梅陇校区）、青浦区朱家角镇绿湖路301弄18号（淀山湖校区）。
[bookmark: _Toc182406433]1.1校院人员概况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年培训3-4万人次。各类人员包括：市委、市府重要领导；区委书记、区长；市委市府主要部门局处级领导、大口党委局处级领导；区委区府主要部门委办局领导；街道乡镇党委书记、办事处主任；外省市领导；各行业高级专家；境外人员；党校教职员工；物业服务人员等。
1.1.1徐汇区虹漕南路200号（本部）
常驻人员包括教职工、服务单位人员等约1000人，非常驻人员包括培训、会议、退休、维保、基建人员等约30000人次。
1.1.2徐汇区虹漕南路123号（本部）
常驻人员包括教职工、研究生、服务单位人员约200人，非常驻人员约200人次。
1.1.3徐汇区梅陇路161号（梅陇校区）
常驻人员包括教职工、服务单位人员约140人，非常驻人员包括培训、会议、维保、基建人员等约15000人次。
1.1.4青浦区朱家角镇绿湖路301弄18号（淀山湖校区）
常驻人员（教职工、物业、餐饮、住宿服务人员）约120人，非常驻人员包括培训、会议、维保、基建人员等约2000人次。
[bookmark: _Toc182406434]1.2校院建筑物概况
1.2.1徐汇区虹漕南路200号（本部）基本情况
坐落位置：东起虹漕南路，西邻桂平路，南邻钦州南路，北邻漕宝路。占地面积：140,000平方米。
建筑面积：144,959平方米。
绿化面积：99,000平方米。
道路面积：20,740平方米。
水域面积：1,100平方米。
体育设施：室外篮球场、网球场各一个。
在用停车位：大礼堂地面停车位48个；行政楼地面停车位10个；办公南楼地面停车位12个；海华大厦地下车库停车位153个、地面停车位13个；海兴大厦地下大车库停车位44个、地下小车库停车位12个、地面停车位67个；海复楼地下车库停车位38个，地面停车位13个；海中楼地面停车位6个；文体中心车库209个；超市北侧地面停车位5个；北门两侧地面停车位37个。
主要楼宇名称和建筑面积等基本情况：
设3个出入大门（沿虹漕南路），一个主门（车辆人员进出），两个边门（一个工程车辆进出，一个人员和大巴进出）。
海复楼11,000平方米；海兴楼42,000平方米；海中楼5,600平方米；海华楼32,000平方米。文体中心19,512.71平方米；大礼堂（含南楼办公楼）10,213平方米；图书馆5,955平方米；收发室、门卫室共300平方米；钦州南路员工值班宿舍1,068.92平方米；后勤服务中心楼4,853平方米。
其他情况：
亲水平台550平方米；校内湖面1,100平方米；
1.2.2虹漕南路123号（本部）基本情况
坐落位置：虹漕南路123号。
占地面积：10,000平方米。
建筑面积：13,500平方米。
绿化面积：2,500平方米。
道路面积：3,100平方米。
地面车位：55个。
主要楼宇名称和建筑面积等基本情况：
设1个出入大门（沿虹漕南路）。1号楼建筑面积1,448平方米；2号楼建筑面积3,779.8平方米；3号楼建筑面积4608.86平方米；4号楼建筑面积1767.55平方米；虹漕南路55号金桂苑三楼，建筑面积约1,406平方米。
1.2.3徐汇区梅陇路161号（梅陇校区）基本情况
坐落位置：东起天等路，南邻上海社会主义学院，西邻梅陇七村，北邻梅陇路。
占地面积：24,161平方米。
建筑面积：43,436平方米。
绿化面积：7,589平方米。
道路面积：8,400平方米。
地下车库：146个。
主要楼宇名称和建筑面积等基本情况：
设2个出入大门，一个沿天等路（主门），一个沿梅陇路（边门）。1、2号楼18,333平方米，1号楼地下车库面积7,735.20平方米，3、4、5号楼9,096平方米，7号楼1,962平方米，8号楼4,890平方米，9号楼692平方米。
	1.2.4青浦区朱家角镇绿湖路301弄18号（淀山湖校区）基本情况
坐落位置：东起杜子港、南邻淀浦河、西邻淀山湖、北邻上海市水上运动中心。
占地面积：110,000平方米。
建筑面积：12,666平方米。
绿化面积：95,000平方米。
道路面积：6,330平方米。
水域面积：4,365平方米。
地面车位：78个。
体育设施：室外综合球场一个。
主要楼宇名称和建筑面积等基本情况：
设1个出入门。1号楼（行政楼）建筑面积1,537平方米，地上两层。2号楼（教学楼）建筑面积2,526平方米，地上两层。3号楼（教辅楼）和4号楼（配电房）建筑面积699平方米，地上两层。5号楼（服务楼）建筑面积约704平方米，地上两层。6号楼（住宿楼）建筑面积约943平方米，地上两层。7～11号楼（宿舍楼）建筑面积约4,531平方米。12号楼（餐厅）建筑面积710平方米。后勤楼建筑面积约370平方米，地上两层。门卫室建筑面积约40平方米，地上一层。
[bookmark: _Toc182406435]2、总体要求及内容
[bookmark: _Toc182406436]2.1总体要求
2.1.1 本次采购涉及校方外保和监控中心保安服务。
2.2.2 供应商需具备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核发的《保安服务许可证》。
2.1.3 保安服务单位应对本项目进行详细识别，精确界定服务项目、服务内容和服务标准，策划方案，测算费用。
2.1.4 保安服务单位应就本项目职能、权利与义务、管理模式、费用核算方式等进行详细描述。
2.1.5 保安服务单位应提供优质的保安服务。
2.1.6 保安服务单位应配合校方做好其它安全工作。
2.1.7 对本项目的服务方案、组织架构、人员录用、建立的各项规章制度、应急预案等，应在实施前报告校方主管部门获批。
2.1.8 派驻校方工作的保安人员应符合岗位任职资格要求，专业技术或特殊岗位人员，凡国家、行业有规定的，应持相应证书上岗。
2.1.9 应严格执行录用人员政审程序，无违法犯罪记录。
2.1.10 响应文件应描述保安服务单位录用员工的流程以及员工入职政审的相关规定。
2.1.11 派驻校方的保安人员应统一着装，言行规范，展现校方形象。
2.1.12 保安服务单位有责任向校方提供合理化建议，配合校方制订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并落实。
2.1.13 保安服务单位必须合法经营，遵守《上海保安员行为规范“十不准”》公约，不得损害聘用员工及校方合法权益。
2.1.14 保安服务单位应为派驻校方的保安人员配齐工作装备。
2.1.15 校方有权审核保安服务单位与本项目有关的财务记录及财务报表。
2.1.16 校方应为保安服务单位提供适当的工作便利，包括物料及工具存放点、办公场地等。
2.1.17校方对保安服务单位派驻的保安人员有直接指挥权。
2.1.18 保安服务单位有义务为校方重大活动临时增派人员。
2.1.19 校方提供24小时备勤用房（钦州南路职工宿舍）保安服务单位应在校本部保持一支不少于10人的24小时应急响应力量备勤。
[bookmark: _Toc182406437]2.2主要服务内容
2.2.1保安服务单位应设立保安经理、保安领班、门卫、车辆管理、监控中心等岗位，负责校方人员和车辆进出管理、交通管理、治安消防巡逻、停车管理、突发事件处置等安全保卫工作，同时协助校方完成快递代收、疫情防控和国旗升降等其它工作。
2.2.2保安服务单位应全力保障校方重大会议、领导视察、重要活动、春秋开学和疫情防控等特殊时段的安全工作。
[bookmark: _Toc182406438]3、项目管理服务和基本要求
[bookmark: _Toc182406439]3.1人员基本要求
3.1.1身体健康，品行端正、工作负责，无违法犯罪记录。
3.1.2掌握与保安服务相关的政策法规和基本的法律知识。
3.1.3及时掌握校方安全规章制度、熟悉日常运行情况。
3.1.4具备观察发现问题的职业能力、协调处置问题的综合能力。
3.1.5掌握消防、安防、通讯、技术防范设备设施使用技能。
3.1.6接受岗前专业培训，应持公安机关核发的《保安员上岗证》或人社部核发的《保安员资格证》上岗。
3.1.7 45周岁以下的保安人员比例应不低于总人数的60%，形象岗保安人员年龄应小于40周岁，身高不低于170厘米。
3.1.8服务期内派驻的保安人员流动性不得超过30％，未经采购人同意不得抽调驻点保安人员承担其它服务单位任务。
★3.1.9保安员应持《保安员上岗证》上岗。应配备不少于36人具有管理部门颁发消防设施操作证或消防管理员资格证书（其中虹漕南路200号不少于12人，123号、淀山湖校区、梅陇校区各不少于8人）
[bookmark: _Toc182406440]3.2仪容仪表要求
3.2.1应穿着统一工作制服、佩戴统一标识上岗。
3.2.2应配备对讲机、执法记录仪等设备上岗。
3.2.3应配备必要的安全护卫器械，装备佩戴规范。
3.2.4立岗执勤应站姿标准、精神饱满；座岗执勤应坐姿标准；巡逻执勤应走姿标准，步伐整齐。执勤时语言文明,动作规范。
3.2.5男性不留长发、大鬓角和胡须,不佩戴首饰；女性发辫不过肩，不染发染甲，不化浓妆、不佩戴首饰。
[bookmark: _Toc182406441]3.3服务组织要求
3.3.1保安服务单位应制定完善的保安服务管理制度、岗位责任制度、人员管理制度、质量监管制度等。
3.3.2保安服务单位应编制工作计划、重大活动保障方案、各类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组织实施演练。
3.3.3保安服务单位应注重日常管理，按照法律法规、校方制度和要求开展工作。
3.3.4保安服务单位应建立完整的工作记录和档案台账。
3.3.5保安服务单位应接受校方的监管和考核。
3.3.6保安服务单位应定期开展安全培训和演练。
3.3.7保安服务单位应遵守校方保密制度。
[bookmark: _Toc182406442]3.4总体管理要求
3.4.1人员管理
（1）保安服务单位应保持现场服务团队稳定，重要岗位员工年流动率低于30%；
（2）保安服务单位在聘用、任命、调整领班以上人员前应征得校方同意；
（3）保安服务单位应按月将现场服务团队人员变动情况向校方报备；
（4）因重大活动临时增派的保安人员，保安服务单位应提前向校方报备。
3.4.2计划管理
（1）保安服务单位应编制详细的年度、月度工作计划，提前向校方递交备案；
（2）保安服务单位应定期对月度工作计划的实施情况向校方书面汇报，汇报内容应包含员工排班表、月度重点工作、重点项目的巡查情况等。
[bookmark: _Toc182406443]3.5门岗服务标准
3.5.1服务时间
（1）校本部
a）虹漕南路200号正大门24小时值岗，双人值岗。虹漕南路123号正大门24小时值岗；
b）虹漕南路200号正大门立岗时间6:30-22:00。虹漕南路123号立岗时间6:30-21:00。冬季根据校方要求可适当调整；
c）边门及临时重要活动任务，根据校方要求执行。
（2）校区
a）正大门24小时值岗；
b）立岗要求由校区相关职能部门制定；
c）边门及临时重要活动任务，按校区相关职能部门要求执行。
3.5.2人员出入管理
（1）在职和离退休教职工、物业服务单位职工凭一卡通、工作证等有效证件进校；
（2）学员、研究生凭学员证或培训通知进校；
（3）外单位专家教授，按主办部门事先通知，可免办会客手续进校；
（4）参会人员凭有效会议通知进校；
（5）访客、联系工作、洽谈业务的校外人员，有公函或相关部门事先通知的登记进校；其他人员应询问、查验工作证件等有效证件，经当班门卫与相关部门联系确认后，登记进校；
（6）中长期施工人员、维修维保单位人员、劳务人员凭临时出入证进校。短期临时项目人员由相关部门派人到门卫接洽，登记进校；
（7）邮政快递人员或其他送货人可将快递物品送至校方收发室、门卫室或丰巢柜，不得出入其它区域；
（8）其他无证、无关人员不得进校；
（9）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可动态调整人员出入管理规定。
3.5.3车辆进出管理
（1）市领导和外宾来车、机要车、特约客车及其他送客来校方参加重要会议或重要活动的车辆，主办部门事先通知，可免查进校；
（2）军车、警车、救护车、应急抢险车等由当班门岗询问查验后进校；
（3）学员车辆凭有效停车证或培训通知进校；
（4）参加会议的人员车辆凭会议通知进校；
（5）其它车辆进校，应询问、查验工作证等有效证件，经与校方具体受理部门联系确认后，登记进校；
（6）装载物资的外单位车辆进校，受理部门应事先通知门岗或到门口接洽。机动车携带物资出校，应向当班门岗交验主管部门出具的《物资出门证》出校；
（7）出租车、教练车不得进校；
（8）摩托车和非机动车进出校门一律下车推行。
除上述要求外，人员和车辆出入管理按校内有关规定制度执行。
3.5.4邮件快递服务
应做好校方快递的保管登记工作，分类消杀摆放，整齐有序。
3.5.5周界报警监控
应做好校方电子围栏报警监控工作，发现异常时及时处置，并做好相关记录。
[bookmark: _Toc182406444]3.6户外巡逻岗服务标准
3.6.1巡逻要求
（2）应配备巡更设备，按既定路线巡逻；
（3）外场区域：全天巡逻不少于4次；
（4）重点区域：全天巡逻不少于6次；
（5）应做好巡逻记录。
3.6.2巡逻内容
（1）常规区域：车辆、道路、绿化、水岸、消火栓、灭火器、防火门、消防通道等消防设施，摄像头、周界报警等安防设施、地面停车场、建筑物及周边、可疑人员等异常情况；
（2）重点区域：机动车及非机动车充电装置、地下车库、地上消火栓、施工现场、重大活动现场、可疑人员等异常情况。
3.6.3应急处置
（1）发现火情、警情或收到紧急求助，5分钟内到达现场，采取相应措施并立即报告校方；
（2）接到监控中心呼叫，应立即赶到现场进行处置，并将处置结果反馈至监控中心；
（3）巡逻中发现重大异常情况，应立即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进行处置，同时第一时间通知校方或有关部门。
[bookmark: _Toc182406445]3.7监控中心管理标准
3.7.1监控人员应持《保安员上岗证》上岗，消防监控人员应持《消防设施操作员四级上岗证》上岗。
3.7.2 监控中心24小时值班，校本部每班不少于3人，校区每班不少于2人。
3.7.3保证各控制柜、显示屏、信号灯、控制线路等的运作始终处于良好状态，各类操作按钮、手柄在自动位置。
3.7.4 每2小时记录火灾报警控制器和安防设备设施运行情况，及时记录火警或故障情况。发现异常及时处置，并做好记录。
3.7.5 调阅监控录像，应经校方授权，并做好调阅记录。
3.7.6 应确保电话畅通，铃响三声内接听。
3.7.7当值人员负责监控中心保洁，应保持室内环境整洁，设备操作台无杂物。
3.7.8 严禁无关人员进入监控中心，因工作需要进入监控中心，应经校方批准，并做好记录。
3.7.9 监控中心应悬挂火警、警情等应急预案和相关制度。
3.7.10 监控中心发现异常或接到报警，情况严重的，按应急预案处置。
3.7.11 应建立和保留完整的交接班记录，交接班记录应包含本班次值勤期间，发生的各类异常记录及处置反馈情况，对尚未处置完成的情况，应做好交接并在交接班记录中标注。
3.7.12 交接班过程中，应对监控、消控设备设施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置，并记录。
[bookmark: _Toc182406446]3.8车辆和车库停放管理标准
3.8.1机动车停放及车库管理
（1）应有专人负责地面和车库停车管理，确保车辆有序行驶，规范停车；
（2）随时检查道路情况，遇堵车、不规范停车，及时疏导；
（3）定期检查地下车库情况，遇堵车、不规范停车，及时疏导；
（4）地下停车库每月至少检查一次防火卷帘门、消火栓和灭火器等消防设备设施，并记录。
3.8.2非机动车停放及集中停放点管理
（1）应有专人负责管理非机动车，确保车辆有序行驶，规范停放在集中停放点；
（2）应对非机动车乱停乱放开展集中整治；
（3）非机动车进出校门应下车推行。
[bookmark: _Toc182406447]3.9其它标准
3.9.1消防设施巡查
（1）应建立消防管理制度、明确专人维护管理消防器材；
（2）应建立消防台账，包括设备设施明细表、平面图等；
（3）应熟悉消防设施性能、工作原理和操作规程，并建立值班、设施运行和检查记录；
（4）应每月对消防设备设施进行检查维护：
a）灭火器材外表无积灰，保险栓及喷嘴外壳良好，压力指示在区域线范围内；
b）消火栓箱外表面无积灰，箱内物品齐全，消防带圈绕均匀，无霉斑；
c）发现消防器材或设备设施有异常，应及时报修；
d）应配合消防维保单位进行例行检查,并记录。
（5）应每月对公共部位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及时发现和消除消防隐患，确保人员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禁止下列行为：
a）挪用、拆除、损坏消防设施和器材；
b）埋压、圈占消火栓，占用防火通道区域；
c）堵塞、占用人员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
（6）发现火灾应及时报警，积极组织扑救，并保护火灾现场，协助火灾原因调查；
（7）应对易燃易爆品设专人专区管理。
4.9.2升降国旗标准
（1）如无特殊情况，应每日升挂国旗；
（2）国旗悬挂时间为7:00-18:00，可根据季节气候调整；
（3）国旗升降操作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
4.9.3突发事件处置标准
（1）应按照《上海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要求，制定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
（2）每年应组织不少于2次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演练；
（3）遇突发公共事件，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处置，并第一时间通知校方和有关部门。
3.9.4重大活动保安服务标准
（1）应配合校方根据重大活动接待要求制定相应活动保安方案；
（2）保安人员应根据职责要求，掌握相关任务信息，遵守保密纪律，落实保安方案；
（3）应在活动开始前进行全面安全检查。特别重大的活动，应配合警卫人员落实相关工作。
[bookmark: _Toc182406448]4、岗位职责及任职要求
[bookmark: _Toc182406449]4.1保安经理管理职责和任职要求
4.1.1保安经理应具有公安机关核发的中级保卫员（含）以上的职业资格。
4.1.2 熟悉校方安全管理规定，遵守校方纪律和工作要求。
4.1.3负责与校方及服务单位进行工作沟通，负责日常保安工作布置与协调，落实相关保安工作。
4.1.4 制定相关应急预案并每学期组织不少于1次应急演练。
4.1.5每日至少2次对保安岗位进行全面的服务质量督查，指导、纠正保安的执勤状态。
4.1.6负责各个区域与停车场的协调管理，合理安排车辆的有序停放及交通。
4.1.7 每日对校内的安全工作进行巡查，巡查内容包含但不限：可疑人员的排除、消防设备的完好、水电煤等公用部位的安全状态、门禁系统的使用情况、监控（消防）系统的工作状态、重点部位的安全状态等。
4.1.8掌握校方活动信息，为重大活动、会议、开学等提前做好保安力量储备。
4.1.9 向校方提交月度保安工作报告。
4.1.10 合理控制节假日等特殊时段的安全防范工作、停车场管理、车流和人流疏导及重大活动和重要接待保障活动。
4.1.11 组织保安队员学习治安保卫、法律法规、校方规章制度，组织各类应急演练培训。
4.1.12 完成校方交办的其它保安工作。
4.1.13 保安经理任职要求
（1）具有类似项目安全保卫工作8年及以上经验，熟悉治安保卫、消防、反恐以及车辆管理等工作；
（2）能够妥善应对和处理各类应急突发事件；
（3）具有良好的协调沟通能力、文字组织能力、熟练使用电脑及办公软件；
（4）中国共产党党员，具有良好的政治素养；
（5）大专及以上学历、身高170厘米以上、年龄45周岁以下；
（6）部队退伍军人。
[bookmark: _Toc182406450]4.2保安领班工作职责和任职要求
4.2.1 熟悉校方安全管理规定，遵守校方纪律和工作要求。
4.2.2了解驻地人防、物防、技防、消防实际情况以及各类安全设施器材操作使用方法，协助管理团队，完善驻点的保安服务方案，负责驻地保安服务的日常管理。
4.2.3协助管理团队做好保安员的排班考勤，奖励处罚，人员更换等管理工作，按月做好各类值班日志、会议纪要、工作总结等文书资料工作。
4.2.4根据预案组织驻地保安员学习法律法规、治安保卫等专业知识并开展各类演练，提升保安队伍专业能力和快速处置能力。
4.2.5制定保安服务工作检查计划，每月对驻地开展不少于4次的巡检并综合考评服务质量，及时向上级提出合理化建议，协助做好月度考评工作。
4.2.6全面掌控驻地发生的各类治安和突发事件，及时报告上级并按照预案准确处置，维护治安环境。
4.2.7协助管理团队及时向全体保安员传达校方有关保安规定和要求，积极落实上级布置的专项保安任务。
4.2.8善于沟通，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能及时处理突发应急事件，文字功底较强，负责管理保安员工的具体工作，落实岗位各班的当值。
4.2.9巡视检查各岗位，处理员工发现或发生的问题，并及时向上级汇报。
4.2.10 每天最少巡视校区4次，特殊区域特别安排，做好巡视记录。
4.2.12 保安领班任职要求
（1）男性、身高170厘米以上、退伍军人、年龄30-40周岁；
（2）中专及以上学历，5年及以上公共安全管理经验；
（3）具有良好的文字功底；
（4）较强的领导能力和沟通协调能力；
（5）关心员工，有较强的组织能力。
[bookmark: _Toc182406451]4.3门卫管理岗工作职责
4.3.1 熟悉校方安全管理规定，遵守校方纪律和工作要求。
4.3.2形象要求：保安员接岗时，必须穿着公司统一发放之服装；上班时，必须佩带胸卡，检查所有配备是否完整；在岗时，必须精神饱满，举止大方得体。坚持文明执勤，礼貌待人，热情主动帮助他人。当值期间，不得擅自离岗。
4.3.3外来机动车管理：保持大门口、校内应急通道的畅通，执勤保安应严格管理入校车辆的停放，根据校内停车位的使用情况，有序组织车辆的进出，指引司机行车及停车区域。
4.3.4 内部车辆管理：值班保安必须要牢记校内公车车牌号（包括要求记住的特殊车辆的车牌号码），公车进入时值班保安必须敬礼，并协助车辆停放在专用车位。
4.3.5送货车辆：按照校方规定放行来校送货车辆，经校方确认后才可放行。
4.3.6 未发生火情，严禁使用消防设施。
4.3.7出入物品管理：执勤保安应严格执行校方的物品管理工作程序，对于携入危险物品的要事先与相关部门核实，核实确认后方可放行，并告知其安全事宜；对于携出的物品，要严格管控，执勤保安应根据携带者出示的物品出门证核对物品的日期、时间、品名、数量、型号、事由等相关信息，确认无误、收取物品出门证后方可放行，并记录在相关的登记簿上、保存物品出门证以备查询。如携出者出示的物品出门证与实际携带的物品不符或无物品出门证，执勤保安不得放行。
4.3.8立岗：立岗执勤，值班保安采取立正及跨立姿势执勤，不得倚、靠、坐执勤，不得擅自离岗、脱岗。
4.3.9 治安秩序维护：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大门周边情况，敢于挺身而出制止违法犯罪活动。
4.3.10 熟悉、掌握岗位的周边环境、布局、科室、安防系统及消防系统，一旦发生事故能有效应对。
4.3.12 做好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
[bookmark: _Toc182406452]4.4户外巡逻（机动）岗工作职责
4.4.1 认真学习法律法规、治安保卫知识及校方安全管理要求，认真参与各类应急演练，熟练掌握消防灭火器材、治安反恐装备的使用方法，熟悉岗位的应急工作要求，具备扑灭初期火灾和处置突发事件的专业能力。
4.4.2熟悉校方安全管理规定，遵守校方纪律和工作要求，按照计划在规定的时间、路线进行巡逻并做好记录。
4.4.3按作业流程对各个区域进行防火、防盗、防抢、防爆工作的巡视，重点检查门窗锁闭，技防、消防设施运行等情况，在执勤时做好校内及周边的治安巡查，并做好记录。
4.4.4 巡逻岗保安每天（24小时）对守护区域全面巡查，做好及时上报和记录工作。
4.4.5 负责巡查驻地出入口、周界区域、公共通道等部位，确保消防通道畅通，技、消防设施正常运行，及时发现和消除各类治安火灾隐患，做好记录。
4.4.6 负责盘查可疑人员、车辆以及检查施工区域的人员资质，发现情况妥善处置，并及时报告和记录。
4.4.7 负责指挥和管理停车场（区域）车辆的停放。
4.4.8 落实上级布置的其他专项保安任务。
[bookmark: _Toc182406453]4.5监控中心岗工作职责
4.5.1 熟悉校内安全管理规定，遵守校内纪律和工作要求。
4.5.2 提前15分钟到岗交接，仪容严整，禁止脱岗。
4.5.3 熟悉校方环境及楼宇内部情况，熟悉校方组织架构，善于沟通协调。
4.5.4临时离岗时必须征得负责人同意，并在接岗人员到达后方可离开，严格执行交接班制度。
4.5.5 严格执行监控中心工作人员职责和进出人员管理制度。
4.5.6忠于职守，密切监视屏幕和安防消防设施状态，发现异常立即处理，同时通知有关人员到现场及后续处理，做好记录。
4.5.7监察所有警钟或警报信号，及时准确的确定报警的原因及位置，立即通知有关人员前去查看，保持与现场的联络，发生火警按“消防应急处理规程”处理，并做好相关记录。
4.5.8发生电梯困人、电梯故障等情况，按照“电梯困人处理规程”处理。
4.5.9及时、礼貌地转接电话，登记于记录本上，并指挥相关人员到场处理。
4.5.10 严格按照对讲机操作规范，呼叫用语简洁规范。
4.5.11 保持与系统设备维保单位的沟通，遇设备有异常或故障，及时通知维保单位人员到场检修，并做好记录。
4.5.12 熟练掌握各系统的操作，熟悉各系统流程，学会识别并排除简单故障。
4.5.13 每日做好《消防报警系统日常运行记录表》、《消防、安保系统设备故障统计表》的记录。
4.5.14 协助校方和上级有关管理部门查看监控录像（需通过严格的审批制度），并在《监控中心录像查阅登记表》上作好记录。
4.5.15 做好对讲机领用、归还、充电等工作。
4.5.16 协助相关负责人做好保安岗位协调工作。
4.5.17 严禁在电脑中玩游戏，禁止私带存储设备进入监控中心。
4.5.18 禁止吸烟、吃零食、打瞌睡及看书报刊物、手机等电子产品。
4.5.19 爱护公共设施，保持室内整洁。
[bookmark: _Toc182406454]5 项目费用及有关规定
[bookmark: _Toc182406455]5.1服务期限
虹漕南路200号和123号：2025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
淀山湖校区和梅陇校区：2025年4月1日至2028年3月31日。
一招三年，合同一年一签。
[bookmark: _Toc182406456]5.2项目费用
5.2.1 本项目2025年费用为715.5万元，其中徐汇区虹漕南路200号267万元、123号84.5万元、梅陇校区184万元和淀山湖校区180万元。该费用包含项目人员工资、加班费、法定节假日补助、缴纳社会保险费、伙食补助、办公费、培训费、人员服装费、材料工具费、中标单位的利润、税等全部费用。提交标书时请将四个办学点竞标价及总价分别列明。
5.2.2 为保证本项目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供应商需在投标文件中对可能产生的与原项目服务单位的交接工作制定专门的方案。
5.2.3 如果本项目费用因当年财政拨付情况进行了调整，双方协商解决，若双方不能协商一致导致本项目无法继续履行的，则本项目合同提前终止，双方均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bookmark: _Toc182406457]5.3项目人员配置
★本项目虹漕南路200号配备岗位人数不少于43人，虹漕南路123号配备岗位人数不少于13人，梅陇校区配备岗位人数不少于23人，淀山湖校区配备岗位人数不少于20人。
各校区岗位人员安排详见下述表格。




1

表1：虹漕南路200号保安力量配置表
	区域
	岗位
	岗位划分
	工作模式
	岗位人数
	工作时间及说明

	徐汇区
虹漕南路
200号
	保安经理
	全辖区管理
	常白班
	1
	白班：07:00—19:00
夜班：19:00—07:00
立岗每30-60分钟一换岗（视季节定）。
夜班立岗22:00点以后转为机动巡逻岗。

	
	保安领班
	全辖区管理
	12小时
工作制
做一休一
	2
	

	
	门岗
	主门
	白班3人（立岗、登记岗、机动岗）
夜班2人（立岗、值班岗/机动岗）
	
	10
	

	
	
	北门
	白班1人
	
	2
	

	
	
	南门
	白班1人
	
	2
	

	
	
	钦州南路宿舍
	白班1人 
	
	2
	

	
	户外巡逻/路面停车管理
	全辖区
	白班2人  夜班2人
	
	8
	

	
	车库
管理
	文体中心车库
	白班1人
	
	2
	

	
	
	海华大厦车库
	白班1人
	
	2
	

	
	监控中心
	海中楼
	白班3人  夜班3人
	
	12
	

	
	合计
	43
	



表2：虹漕南路123号保安力量配置表
	区域
	岗位
	岗位划分
	工作模式
	岗位人数
	工作时间及说明

	徐汇区
虹漕南路
123号
	保安领班
	全辖区管理
	白班
	1
	白班：07:00—19:00
夜班：19:00—07:00
立岗每30-60分钟一换岗、
夜班立岗20:00点以后转为机动巡逻岗。
（视季节而定）

	
	门岗（监控室）
	主门岗
	白班2人（立岗、登记岗）
夜班2人（立岗、值班岗/机动岗）
	12小时
工作制
做一休一
	8
	

	
	户外巡逻/
停车管理
	全辖区
	白班2人
	
	4
	

	
	合计
	13
	




表3：梅陇校区保安力量配置表
	区域
	岗位
	岗位划分
	工作模式
	岗位人数
	工作时间及说明

	徐汇区
天等路
501号
	保安领班
	全辖区管理
	白班
	1
	白班：07:00—19:00
夜班：19:00—07:00
立岗每30-60分钟一换岗（视季节而定）。
夜班值岗由校区相关职能部门制定。


	
	门岗
	主门岗
	白班2人（立岗、登记岗）
夜班1人（值班岗）
	12小时
工作制
做一休一
	6
	

	
	
	边门岗
	白班1人（登记岗）
夜班1人（值班岗）
	
	4
	

	
	户外巡逻/车库管理
	全辖区
	白班1人
夜班1人
	
	4
	

	
	监控中心
	综合楼1楼
	白班2人
夜班2人
	
	8
	

	
	合计
	23
	



表4：淀山湖校区保安力量配置表
	区域
	岗位
	岗位划分
	工作模式
	岗位人数
	工作时间及说明

	青浦区
绿湖路
301弄
18号
	保安领班
	全辖区管理
	白班
	1
	白班：07:00—19:00
夜班：19:00—07:00
立岗每30-60分钟一换岗（视季节而定）。
夜班值岗由校区相关职能部门制定。


	
	门岗
	主门岗
	白班2人（立岗、登记岗）
白班1人（值班岗）
	12小时工作制
做一休一
	6
	

	
	户外巡逻
	全辖区
	白班1人
夜班1人
	
	4
	

	
	停车管理
	全辖区
	白班1人
	
	1
	

	
	监控中心
	1号楼
	白班2人
夜班2人
	
	8
	

	
	合计
	20
	






[bookmark: _Toc182406458]5.4履约保函或履约保证金
[bookmark: _Toc182406459]收取，合同金额的5%。
5.5考核标准
5.4.1基本管理
（1）人员到岗情况，岗位人员持有相应资格证书情况；
（2）上岗人员无犯罪记录；
（3）各类工作日志、台账、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等；
（4）精神状态、仪容仪表、着装要求等。
5.4.2进出管理
（1）车辆进出管理（机动车、非机动车）；
（2）人员进出管理；
（3）快递（报刊、物品）代收管理。
5.4.3校内安全管理
（1）安全巡逻；
（2）消防安全；
（3）交通指挥；
（4）治安环境；
（5）突发事件处置。
5.4.4车辆管理
（1）停车管理(地下车库、地面固定车位)；
（2）临时停车管理；
（3）非机动车管理。
5.4.5特色管理
各校区标准化、差异化保障服务。
5.4.6考核得分
考核得分90分以上视为合格，90分以下按比例扣除履约保证金。扣除履约保证金后，中标单位需在15天内，将履约保证金补齐。
	[bookmark: _GoBack]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绿化服务考核评分表
考核单位：                                           

	项目
	考核标准
	分值
	得分

	文明养护
	人员着装统一，遵章守纪，作业文明
	10
	

	绿化景观整体效果
	保持绿化地块整洁，区域内绿化整体视觉效果好
	10
	

	修剪
	植株长势茂盛、树冠丰满，无枯枝败叶，修剪高低整齐
	10
	

	除草
	绿地范围内，没有明显杂草
	10
	

	水体养护
	水体清澈，及时清理漂浮物及水藻
	10
	

	绿化租摆
	植株长势茂盛，无枯枝败叶，浇水盆内水不溢流
摆放形态美观，整体协调
	10
	

	垃圾处置
	绿化垃集中圾堆放在指定区域，堆放有序，清运及时
	10
	

	病虫害防治
	植株长势健壮，保持应有观赏形态，无病虫害
	10
	

	抗旱灌溉与施肥
	保持植物应有的水分，浇水时地面无严重积水
施肥及时，植物生长旺盛，花卉及时开花
	10
	

	应急处置与补救
	防台防汛、防冻有预案响应及时
日常养护补救积极、措施得当
	10
	

	得分
	（100分制）
	100
	

	其他意见或建议
	　


       
 考评日期：
[bookmark: _Toc182406460]5.6供应商要求
（1）供应商具有质量管理体系认证（GB/T 19001认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GB/T 45001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GB/T 24001认证），并在认证有效期内的优先考虑。
（2）供应商具备近三年类似项目业绩。
（3）供应商应当根据本项目制定专门的整体响应与服务实施方案，针对项目实际并结合自身服务特色，提供详实、周全并有一定突破与创新的服务方案，制定具有针对性的详细的应急预案细则；相关方案要落实政府节能、环保及健康管理要求，符合节能降耗、垃圾分类管理和回收、危废管理、员工职业健康管理相关要求。
[bookmark: _Toc182406461]5.7违约责任
5.7.1招标单位、中标单位应认真履行合同，由于某一方的过失使合同不能履行或造成其它后果的，由过失方承担相应责任；如在服务过程中，中标单位违约情节严重，招标人有权终止合同，由此造成招标单位的经济损失由中标单位承担。如属双方过失，则根据各自过失的大小，分别承担相应的责任；
5.7.2中标单位因管理不善、失职或其不能有效履行其职责，或因中标单位原因致使其项目人员工作懈怠影响工作，给招标单位造成重大损失或不良影响的，以及潜在安全隐患和风险的，招标单位有权解除合同，并由中标单位承担违约责任。违约金金额为项目总费用的10%，中标单位还需承担对招标单位造成的全部损失。
5.7.3中标单位每天应保证向招标单位提供合同规定的项目人员人数在岗（项目人员正常休假不超过总人数的5%），不得缺员。如项目人员缺员超过合同约定的人数，招标单位有权按缺员人数扣除月度服务费。当缺员超过10%以上时，招标单位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中标单位支付违约金，违约金金额为项目总费用的10%。
5.7.4由于不可抗力造成合同不能履行时，招标单位、中标单位双方均不承担责任；
5.7.5招标单位、中标单位双方在执行合同过程中所发生的争议，应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任何一方有权诉诸招标单位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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